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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学校党委行政关于网络安全工作的安

排部署，全面压实网络安全工作责任，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

线，保障学校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工作平稳开展，根据国家

《网络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相关政策要求，

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校内全体教职工、学生、务工人员等因违

规用网（如：未落实终端安全防护措施、访问不良网站、下

载恶意软件、非法使用“翻墙”软件等），被国家、省、市

网信部门、教育主管部门等上级单位通报的网络安全事件处

置。 

二、处置标准与办法 

（一）对首次被上级通报的情况：警示整改 

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：网

安办，设在网络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）收到上级通报后，及

时溯源核实涉事人信息及终端情况，通过 OA 向涉事人员所

在二级单位下发《网络安全事件告知单》《网络安全整改通

知单》，明确违规事实和整改要求。 

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要督促涉事人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

终端安全整改，整改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查杀恶意程序、更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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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及杀毒软件、清理违规软件、修改密码等。 

涉事人完成整改后，填写《网络安全整改通知单》，经

所在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后，报送学校网安办备案，

网安办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核。 

（二）对第二次被上级通报的情况：约谈教育+实名通

报 

学校网安办收到同一涉事人第二次被上级通报后，通过

OA 通知涉事人所在二级单位负责人。二级单位要在 3 个工作

日内组织对涉事人进行专项约谈教育，明确违规用网的严重

危害及学校相关管理规定，督导涉事人强化安全意识、落实

安全措施，杜绝再次发生网络安全问题。 

二级单位需针对本次通报事件进行原因分析，查找管理

漏洞，形成书面说明（包括事件经过、涉事人情况、约谈教

育记录、整改措施及长效管理计划等）报送至校网安办，校

网安办对涉事人及其所在单位进行校内实名通报，警示全体

师生引以为戒。 

（三）对第三次被上级通报的情况：实名通报+校领导

约谈 

学校网安办收到同一涉事人第三次被上级通报后，书面

通知涉事人所在二级单位，责令其彻底整改，并依规依纪对

涉事人作出严肃惩戒处理。二级单位把处理情况报送校网安

办备案，由网安办在全校范围内对该二级单位及涉事人进行

通报批评，同时抄送人事处或学生工作处。 

同时，由分管网络安全校领导约谈涉事人所在二级单位



 3 / 3 
 

主要负责人。 

（四）对三次以上被通报的情况：根据情况由学校研究

处理。 

三、附则 

1、各二级单位领导班子对本单位网络安全工作负领导

管理责任，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，要把网络安全工作

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加强对本单位人员网络安全宣传教育，

定期组织排查化解风险，督导落实安全措施，确保学校网络

安全各项要求落地落实。 

2、学校网安办负责全程跟踪事件处置进度，建立专项

台账，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确保处置流程闭环管

理。 

3、网络安全通报事件次数在一个年度内累计，新年度

清零。依据通报次数及处置情况，在相关单位年度综合治理

考核的网络安全专项中扣除相应分数，具体标准按照学校年

度综合治理考核办法执行。 

4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校网络安全与信息

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
山东航空学院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 

2025 年 12 月 8 日 


